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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大气〔2020〕93 号 

 
关于对排放检验不合格汽车出具 

《超标排放汽车维护修理告知书》的通知 
 

各机动车检验机构： 

为贯彻落实《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关于建立实施汽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的通知》（环大气〔2020〕

31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的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我市机动车 I/M

制度的执行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对汽车排放检验

不合格车辆出具《超标排放汽车维护修理告知书》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自 2020 年 9 月 10 日起，全市各机动车检验机构对于定

期排放检验上线首检不合格的汽车，检验机构应按《通知》要求，

向汽车所有人或送检人出具《超标排放汽车维护修理告知书》。 

芜 湖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

文件 芜 湖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

芜 湖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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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各机动车检验机构应严格遵守《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

及测量方法（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）》（GB 3847-2018）和《汽

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）》

（GB18285-2018），按上述标准要求加强对汽车的外观检查，把

汽车是否排放黑烟作为外观检查的重要内容和环节。一旦发现汽

车有排放黑烟现象，检验机构应立即中止检验，将送检汽车通过

机动车环检平台列入“黑名单”，同时向汽车所有人或送检人出具

《超标排放汽车维护修理告书》。 

三、《超标排放汽车维护修理告书》由汽车所有人或送检人

签字，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盖章。《超标排放汽车维护修理告知

书》一式两份，汽车所有人或送检人和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各执

一份。 

 

附：《超标排放汽车维护修理告知书》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芜湖市生态环境局  芜湖市交通运输局  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0 年 9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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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超标排放汽车维护修理告知书（式样） 

 

超标排放汽车维护修理告知书（存根） 
编号：xxxxxxxx 

 

经检验，车辆□蓝牌□黄牌（车辆识别

代号：）的污染物排放超过了强制性国家标

准： 

□GB18285-2018 

□GB 3847-2018 

规定的在用□汽油车／□柴油车污染物排

放限值要求。 

 

本人承诺在 15 日内至我市任一家汽车

排放性能维护维修站对该车辆进行维护修

理。维护修理完成后，持《芜湖市机动车排

放维修治理（M）站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》

进行复检。 

 

 

 

□汽车所有人□送检人 

签字：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超标排放汽车维护修理告知书 
编号：xxxxxxxx 

本汽车排放检验机构于年月日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对送检车辆（车辆号牌号码： 

□蓝牌□黄牌／车辆识别代号［VIN 码］：）进行了污染物排放检验。经检验，该送检车辆的污

染物排放超过了强制性国家标准： 

□《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）》（GB18285-2018) 

□《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加速法》》（GB 3847-2018) 

规定的在用□汽油车／□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。 

 

现向您进行告知：请在 15 日内至我市任一家汽车排放性能维护维修站（即 M 站）对该车

辆进行维护修理（M站具体名单请访问“芜湖生态环境”微信公众号“车辆污染/M站查询”）。

维护修理完成后，应持《芜湖市机动车排放维修治理（M）站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》进行复检。 

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六十条规定，在用机动车排放大气污染物超过标准

的，应当进行维修；经维修或者采用污染控制技术后，大气污染物排放仍不符合国家在用机动

车排放标准的，应当强制报废。 

 

 

汽车排放检验机构 

（盖章）： 

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附注：本《告知书》共两联，汽车所有人和排放检验机构各执一联。 

检测站投诉监督电话：12369  维修站投诉监督电话：12328 

 


